
內政部移民署辦理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通報作業流程 
中華民國98年5月19日移署專二龍字第0980074579號書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6年9月28日移署移字第1060108619 號函修正發布 
文件類別 工作標準書 頁次 1/2 版次 2 

文件名稱 內政部移民署 
辦理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通報作業流程 文件編號  

壹、法令依據： 

人口販運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9條。 

貳、處理流程： 

            流    程                權責單位/人員              作業內容 

                                                                    

 

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 

通報移

民署各

縣市專

勤隊查

處 

本法第 9條第 1項、

第 2項規定人員 

一、填寫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通報

表（如附件），以傳真或電子

郵件通報各當地司法警察機

關。 

二、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將疑似人

口販運案件通知各當地司法

警察機關。 

三、移民署受理疑似人口販運案

件通報後，應即接辦處理及

採取相關保護措施。 

四、移民署各縣市專勤隊受理通

報案件後，應即進行人口販

運被害人（以下簡稱被害人）

之鑑別。 

（一）必要時請求社工人員或相

關專業人員協助；疑似被

害人亦得請求社工人員或

相關專業人員協助。鑑別 

 其他當地司法警

察機關/人員 

移民署/人員 

 

通報其

他當地

司法警

察機關

（以下

流程請

自行訂

定） 

通報移民

署國際事

務組協管

科 

通報

北、中、

南區事

務大隊 

 

許可發

證 

N

o 

Yes 

 

 
 

 

 

 

疑似被害

人 

依業管

機關權

責辦理 

人員實施被害人鑑別前，

應告知疑似被害人後續處

理流程及相關保護措施。 

（二）疑似被害人有診療必要者

，即通知轄區衛生主管機

關，並協助護送其至當地

醫療機構接受診療及指定

傳染病之篩檢。疑似被害

人經篩檢無傳染之虞者，

依本法或其他相關法律提

供安置保護或收容。 

（三）疑似被害人為臺灣地區無

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

籍人民、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或澳門居民，有合法

有效之停（居）留許可者 

非被

害人 

否 是 

立即鑑別 

直轄市、縣（市）政府/人員 

直轄市、縣（市）勞政/人員 

移民署/人員 

有無合法有

效停居留許

可 

被害人 

安置保護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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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頁 

 

 

 

 

 

 

 

 

 

 

 

 

 

 

 

 

 

 

 

 

 

 

參、注意事項： 

  一、依本法第 41條無正當理由違反通報責任之規定者，處新臺幣 6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 

  二、依本法第 9條第 3項規定，對於通報人之姓名、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三、依本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人口販運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

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别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應依本法第 17條規定提

供安置保護。其無合法有效

之停（居）留許可者，分別

收容，並得依本法第 17條

規定提供協助。 

五、經鑑別為被害人：將案件移送

管轄法院檢察署。經鑑別非被

害人：送業管機關依權責辦理

後續事宜。 

六、有關被害人安置權責如下： 

（一）持工作簽證者：由查處單位

通報縣市勞政主管機關，並

護送至指定處所安置。 

（二）非持工作簽證者：由查處單

位移交移民署當地專勤隊，

並由專勤隊護送至庇護處所

安置。 

（三）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

民：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評估有安置保護之必

要者，由其提供安置保護。 

 

 

 

分別

收容 

安置

保護 

完成鑑別

（30日內） 

否 是 


